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98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大信 

訴訟代理人  李茂增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柏森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歐致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利潤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52,00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得假執行。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52,000元為反訴原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執行。

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依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13日簽訂「溪寮段合建

協議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被告溢收新臺幣(下同)1,

847,498元，應予返還本息；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本件言詞辯

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主張依系爭合建契約，其尚得自反訴被

告即本訴原告溢收之數額中請求分配款19,426,880元，依兩

造於112年2月9日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第5點，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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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得分配保留款1,346,250元，另反訴被告違反系爭合建

契約約定，亦致反訴原告受有損害，反訴原告依系爭合建契

約、系爭協議書第5點、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為一

部請求1,346,250元。經核反訴之標的，與本訴原告於本訴

之攻擊防禦方法相牽連，且反訴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並得與

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是認本件反訴之提起，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二、反訴原告於起訴時之聲明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34

6,25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審理中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

為訴之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9,000元，及其中1,34

6,250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其中1,2

32,750元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而反訴

請求之事實追加反訴被告擅自使用處分反訴原告所有之高雄

市大寮區大寮段149、149-1、149-2、153-6、161及161-1地

號等6筆土地（下稱系爭6筆土地），造成反訴原告損害1,18

0,750元，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9條約定、民法第535條、第

544條、第184條規定請求，並減縮依系爭合建契約伊尚得自

反訴被告溢收之數額中請求分配款19,426,880元部分，均為

反訴被告同意，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亦

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高雄市大寮

區大寮段149、149-1、149-2、152、153、153-1、153-2、1

53-3、153-4、153-5、153-6、161及161-1地號等13筆土地

（下稱系爭13筆土地），伊則負責處理土地以外之興建及銷

售事務並墊付該等費用，建案名為「崧揚學墅院」，6戶獨

棟住宅（下稱系爭建案），所收價金以一定比例由兩造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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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待全數交屋後再行結算，售屋收入應先支付兩造所墊

付費用，利潤再以伊45%、被告45%、代銷人員即訴外人黃盛

苹10%之比例分配。系爭建案完銷總收入為新臺幣(下同)53

8,500,000元，利潤為151,792元，兩造應各分得68,306元，

然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分得之保管款為12,883,120元，溢收

1,930,983元，扣除被告應分得之利潤，被告應返還伊1,84

7,49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847,498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則以：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系爭建案所收總價金

中60%作為伊土地價金，40%則為原告建屋之成本，總價扣除

成本費用如利潤超過7,000,000元，再依原告稱比例分配予

兩造及黃盛苹。另於111年9月1日將利潤分配之基準約定為

5,000,000元。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簽立後，分別於109年9

月17日及111年9月1日簽立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簽立協議

書，另簽立系爭協議書。依系爭合建契約原告所得分配之房

屋款為21,540,000元，實際上原告已分得40,966,880元，超

過應分配數額，原告另以本訴訴請伊返還款項，自屬無據等

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㈢得心證之理由

　⒈兩造因系爭建案簽立系爭合建契約、109年9月17日補充條

款、111年9月1日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協議書及系爭協議

書；系爭建案總銷售額為53,850,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且有上開契約、條款、協議在卷可參，可認為真實。至

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分得之保管款為12,883,120

元，溢收1,930,983元，扣除被告應分得之利潤，被告應返

還1,847,498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

辯。是本件應審酌為：原告依系爭合建契約第7條之約定請

求被告返還1,847,498元，是否有理由？

　⒉查系爭合建契約固約定「交屋過戶時，依照房地比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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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房40%、地60%，視屆時會計師節稅而定）至甲（即原

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之帳戶。」（第6

條）、「完成交屋後一個月內結案分配利潤（分配比例為甲

方45%、乙方45%、丙方10%）」（第7條）。惟兩造於109年9

月17日簽立補充條款將第6條之約定變更為「交屋過戶時，

其土地本金扣除高雄銀行土地融資部分雙方協議每銷售乙戶

以130萬元整撥至乙方帳戶」，再於112年1月9日簽立協議書

補充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同意前3戶撥款優先塗銷高雄銀

行土建融資款項。」「第四戶、第五戶、第六戶分階段過

戶，請鳳山區農會分別撥款，每戶50%撥入黃柏森（即被

告）指定帳戶，50%撥入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即原告）

指定帳戶」，最後簽立系爭協議書，用以補充系爭合建契

約、112年1月9日協議書，並稱「本批建案共有六戶已完

銷，並已於112年2月3日由鳳山區農會撥款第四戶雙方各分

配393.75萬元。目前仍有兩戶扣除5%保留款後預計撥款1,37

6萬元，故撥款順序四、五、六戶共撥款1,376萬元+393.75

萬元2=2,163.5萬元，今為順利案件結案甲乙雙方同意以

下處理方式」等語。可知兩造於系爭建案興建銷售過程中一

再協議有關系爭建案收取之價金應如何使用及分配，嗣以系

爭協議書約定最後處理方式，此由系爭協議書載明「今為順

利案件結案甲乙雙方同意以下處理方式」可證。再依系爭協

議書兩造約定之處理方式為「預扣款項：A房地合一稅款項3

12萬元，B崧揚匯款予買方41萬元，C乙方購地款項778萬

元，D甲方代墊款318萬元，E營造應給付款項256萬元，F甲

方購地款項60萬元。」，已包含兩造於系爭建案土地出資

款、興建銷售成本。又另約定「甲乙雙方同意2,163.5萬元

扣減上述預扣款項ABCDEF（共六項）後之餘額398萬元由甲

乙雙方平均分配（各分配款199萬元）」，更進一步就扣除

預扣款項後所餘之款項而為分配，再就「B2戶撥款金額727.

5萬元，甲方分配254.625萬元，乙方分配472.875萬元，」

「B3戶撥款金額648.75萬元，甲方分配227.063萬元，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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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421.678萬元」，依上可知係約定原告、被告分配比例

為35%、65%，已變更系爭合建契約「暫定房40%、地60%」之

分配比例，兩造並依系爭協議書履行完畢，為兩造所不爭執

（本院卷第297頁）。原告雖主張系爭協議書非最終分配方

式，分配款項僅係暫撥款等語。惟系爭協議書簽立時系爭建

案6戶已完銷，所有之營建、土地成本及銷售收入均已確

定，本得據以結案分配，而系爭協議書就銷售金額如何預扣

支付兩造之成本及如何分配扣除後之金額，甚為明確，亦未

有如系爭合建契約載明「暫定房40%、地60%」等係暫時保管

款，亦無約定需另再為結算，難認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書為暫

撥款之約定為真。

  ⒊兩造既為系爭建案順利結案而簽立系爭協議書之預扣分配約

定，原告主張係最初簽立之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分配利潤，自

無所據。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協議書第5點，伊尚可分配保留款1,3

46,250元；另因反訴被告遲延交屋致伊遭系爭建案買家訴請

賠償，亦致伊受有損害52,000元；反訴被告擅自使用處分伊

所有之系爭6筆土地，造成伊損害1,180,750元，伊依系爭合

建契約第8、9條約定、系爭協議書第5點、民法第535條、第

541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於上開損害總額內為一部

請求等語。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579,000

元，及其中1,346,250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其中1,232,750元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㈡反訴被告則以：系爭協議書第5點為系爭合建契約第7條分潤

方式約定之再次說明，並非新的分配方式，反訴原告自不得

據為請求之依據。系爭合建契約第1條明確約定由反訴原告

提供系爭13筆土地（包含系爭6筆土地），伊則負責興建及

銷售，伊在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範圍內全權處理系爭6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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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並無違反系爭合建契約。訴外人即系爭建案買方齊偉

成、林欣誼、曾威翔、吳芳諭（下稱齊偉成等5人）固對反

訴原告為訴訟，並成立調解由反訴原告支付52,000元，惟齊

偉成等5人誤解「通知交屋日」與「完成全部交屋手續日」

之差別，反訴原告不為抗辯而任與齊偉成等5人成立調解，

係反訴原告不察，非伊所致，亦不得向伊請求賠償等語，資

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㈢得心證之理由

　⒈兩造因系爭建案簽立系爭合建契約、109年9月17日補充條

款、111年9月1日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協議書及系爭協

議，經本院認定系爭協議書為兩造最後處理方式，且已履行

完畢，如前所述。反訴原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向反訴被告訴

請履行之權利。

　⒉系爭合建契約第1條約定由反訴原告提供系爭13筆土地（包

含系爭6筆土地），反訴被告則負責興建及銷售，系爭建案

完銷總收入為538,500,000元，高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委託

代銷之委託底價總金額52,700,000元，足認反訴被告將系爭

6筆土地於系爭建案銷售時統合運用，並無影響系爭合建契

約預期之利益，難認反訴被告有何違反系爭合建契約之情

事。

　⒊至齊偉成等5人對反訴原告為訴訟，並成立調解由反訴原告

支付52,000元，為反訴被告所不爭執，雖反訴被告以齊偉成

等5人誤解「通知交屋日」與「完成全部交屋手續日」之差

別，反訴原告未據理力爭，自願與齊偉成等5人成立和解，

非反訴被告所致等語置辯。查反訴被告負責興建及銷售，如

前所述，則反訴被告所擬具之買賣合約條款自應使買受人明

瞭可了解其意，於訂約時，甚或履約過程詳為解說，避免紛

爭，惟反訴被告無法於銷售過程完成上開作為，使得反訴原

告遭齊偉成等5人之訴訟，嗣以和解支付52,000元收場，此

銷售端之紛爭所產生之不利益，當應由反訴被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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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原告於本訴部分訴請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返還溢收之

保管款1,847,498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反

訴原告於反訴部分依系爭合建契約訴請反訴被告給付52,000

元，及依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自113年5月8日起（反訴原告之繕本逕寄反訴被

告，惟未提提送達日期，本件自以113年5月7日本院言詞辯

論期日為此部分請求之意思表示到達反訴被告之日）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其餘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

定，諭知本訴訴訟費用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則

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由反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依敗訴之

程度分別負擔。 

四、原告之本訴請求既經駁回，所為之假執行聲請，即無依據，

自應駁回。反訴原告於反訴部分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

假執行，惟反訴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0,000元，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反訴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合於法律

規定，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本訴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一部

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施介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曾怡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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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98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大信  
訴訟代理人  李茂增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柏森  


訴訟代理人  歐致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利潤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52,00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得假執行。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52,000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執行。
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依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13日簽訂「溪寮段合建協議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被告溢收新臺幣(下同)1,847,498元，應予返還本息；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主張依系爭合建契約，其尚得自反訴被告即本訴原告溢收之數額中請求分配款19,426,880元，依兩造於112年2月9日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第5點，反訴原告得分配保留款1,346,250元，另反訴被告違反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亦致反訴原告受有損害，反訴原告依系爭合建契約、系爭協議書第5點、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為一部請求1,346,250元。經核反訴之標的，與本訴原告於本訴之攻擊防禦方法相牽連，且反訴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並得與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是認本件反訴之提起，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反訴原告於起訴時之聲明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346,25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審理中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為訴之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9,000元，及其中1,346,250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其中1,232,750元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而反訴請求之事實追加反訴被告擅自使用處分反訴原告所有之高雄市大寮區大寮段149、149-1、149-2、153-6、161及161-1地號等6筆土地（下稱系爭6筆土地），造成反訴原告損害1,180,750元，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9條約定、民法第535條、第544條、第184條規定請求，並減縮依系爭合建契約伊尚得自反訴被告溢收之數額中請求分配款19,426,880元部分，均為反訴被告同意，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亦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高雄市大寮區大寮段149、149-1、149-2、152、153、153-1、153-2、153-3、153-4、153-5、153-6、161及161-1地號等13筆土地（下稱系爭13筆土地），伊則負責處理土地以外之興建及銷售事務並墊付該等費用，建案名為「崧揚學墅院」，6戶獨棟住宅（下稱系爭建案），所收價金以一定比例由兩造各自保管，待全數交屋後再行結算，售屋收入應先支付兩造所墊付費用，利潤再以伊45%、被告45%、代銷人員即訴外人黃盛苹10%之比例分配。系爭建案完銷總收入為新臺幣(下同)538,500,000元，利潤為151,792元，兩造應各分得68,306元，然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分得之保管款為12,883,120元，溢收1,930,983元，扣除被告應分得之利潤，被告應返還伊1,847,49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847,4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則以：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系爭建案所收總價金中60%作為伊土地價金，40%則為原告建屋之成本，總價扣除成本費用如利潤超過7,000,000元，再依原告稱比例分配予兩造及黃盛苹。另於111年9月1日將利潤分配之基準約定為5,000,000元。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簽立後，分別於109年9月17日及111年9月1日簽立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簽立協議書，另簽立系爭協議書。依系爭合建契約原告所得分配之房屋款為21,540,000元，實際上原告已分得40,966,880元，超過應分配數額，原告另以本訴訴請伊返還款項，自屬無據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㈢得心證之理由
　⒈兩造因系爭建案簽立系爭合建契約、109年9月17日補充條款、111年9月1日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協議書及系爭協議書；系爭建案總銷售額為53,850,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上開契約、條款、協議在卷可參，可認為真實。至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分得之保管款為12,883,120元，溢收1,930,983元，扣除被告應分得之利潤，被告應返還1,847,498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酌為：原告依系爭合建契約第7條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1,847,498元，是否有理由？
　⒉查系爭合建契約固約定「交屋過戶時，依照房地比例撥款（暫定房40%、地60%，視屆時會計師節稅而定）至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之帳戶。」（第6條）、「完成交屋後一個月內結案分配利潤（分配比例為甲方45%、乙方45%、丙方10%）」（第7條）。惟兩造於109年9月17日簽立補充條款將第6條之約定變更為「交屋過戶時，其土地本金扣除高雄銀行土地融資部分雙方協議每銷售乙戶以130萬元整撥至乙方帳戶」，再於112年1月9日簽立協議書補充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同意前3戶撥款優先塗銷高雄銀行土建融資款項。」「第四戶、第五戶、第六戶分階段過戶，請鳳山區農會分別撥款，每戶50%撥入黃柏森（即被告）指定帳戶，50%撥入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即原告）指定帳戶」，最後簽立系爭協議書，用以補充系爭合建契約、112年1月9日協議書，並稱「本批建案共有六戶已完銷，並已於112年2月3日由鳳山區農會撥款第四戶雙方各分配393.75萬元。目前仍有兩戶扣除5%保留款後預計撥款1,376萬元，故撥款順序四、五、六戶共撥款1,376萬元+393.75萬元2=2,163.5萬元，今為順利案件結案甲乙雙方同意以下處理方式」等語。可知兩造於系爭建案興建銷售過程中一再協議有關系爭建案收取之價金應如何使用及分配，嗣以系爭協議書約定最後處理方式，此由系爭協議書載明「今為順利案件結案甲乙雙方同意以下處理方式」可證。再依系爭協議書兩造約定之處理方式為「預扣款項：A房地合一稅款項312萬元，B崧揚匯款予買方41萬元，C乙方購地款項778萬元，D甲方代墊款318萬元，E營造應給付款項256萬元，F甲方購地款項60萬元。」，已包含兩造於系爭建案土地出資款、興建銷售成本。又另約定「甲乙雙方同意2,163.5萬元扣減上述預扣款項ABCDEF（共六項）後之餘額398萬元由甲乙雙方平均分配（各分配款199萬元）」，更進一步就扣除預扣款項後所餘之款項而為分配，再就「B2戶撥款金額727.5萬元，甲方分配254.625萬元，乙方分配472.875萬元，」「B3戶撥款金額648.75萬元，甲方分配227.063萬元，乙方分配421.678萬元」，依上可知係約定原告、被告分配比例為35%、65%，已變更系爭合建契約「暫定房40%、地60%」之分配比例，兩造並依系爭協議書履行完畢，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97頁）。原告雖主張系爭協議書非最終分配方式，分配款項僅係暫撥款等語。惟系爭協議書簽立時系爭建案6戶已完銷，所有之營建、土地成本及銷售收入均已確定，本得據以結案分配，而系爭協議書就銷售金額如何預扣支付兩造之成本及如何分配扣除後之金額，甚為明確，亦未有如系爭合建契約載明「暫定房40%、地60%」等係暫時保管款，亦無約定需另再為結算，難認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書為暫撥款之約定為真。
  ⒊兩造既為系爭建案順利結案而簽立系爭協議書之預扣分配約定，原告主張係最初簽立之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分配利潤，自無所據。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協議書第5點，伊尚可分配保留款1,346,250元；另因反訴被告遲延交屋致伊遭系爭建案買家訴請賠償，亦致伊受有損害52,000元；反訴被告擅自使用處分伊所有之系爭6筆土地，造成伊損害1,180,750元，伊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9條約定、系爭協議書第5點、民法第535條、第541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於上開損害總額內為一部請求等語。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579,000元，及其中1,346,250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1,232,750元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反訴被告則以：系爭協議書第5點為系爭合建契約第7條分潤方式約定之再次說明，並非新的分配方式，反訴原告自不得據為請求之依據。系爭合建契約第1條明確約定由反訴原告提供系爭13筆土地（包含系爭6筆土地），伊則負責興建及銷售，伊在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範圍內全權處理系爭6筆土地，並無違反系爭合建契約。訴外人即系爭建案買方齊偉成、林欣誼、曾威翔、吳芳諭（下稱齊偉成等5人）固對反訴原告為訴訟，並成立調解由反訴原告支付52,000元，惟齊偉成等5人誤解「通知交屋日」與「完成全部交屋手續日」之差別，反訴原告不為抗辯而任與齊偉成等5人成立調解，係反訴原告不察，非伊所致，亦不得向伊請求賠償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㈢得心證之理由
　⒈兩造因系爭建案簽立系爭合建契約、109年9月17日補充條款、111年9月1日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協議書及系爭協議，經本院認定系爭協議書為兩造最後處理方式，且已履行完畢，如前所述。反訴原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向反訴被告訴請履行之權利。
　⒉系爭合建契約第1條約定由反訴原告提供系爭13筆土地（包含系爭6筆土地），反訴被告則負責興建及銷售，系爭建案完銷總收入為538,500,000元，高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委託代銷之委託底價總金額52,700,000元，足認反訴被告將系爭6筆土地於系爭建案銷售時統合運用，並無影響系爭合建契約預期之利益，難認反訴被告有何違反系爭合建契約之情事。
　⒊至齊偉成等5人對反訴原告為訴訟，並成立調解由反訴原告支付52,000元，為反訴被告所不爭執，雖反訴被告以齊偉成等5人誤解「通知交屋日」與「完成全部交屋手續日」之差別，反訴原告未據理力爭，自願與齊偉成等5人成立和解，非反訴被告所致等語置辯。查反訴被告負責興建及銷售，如前所述，則反訴被告所擬具之買賣合約條款自應使買受人明瞭可了解其意，於訂約時，甚或履約過程詳為解說，避免紛爭，惟反訴被告無法於銷售過程完成上開作為，使得反訴原告遭齊偉成等5人之訴訟，嗣以和解支付52,000元收場，此銷售端之紛爭所產生之不利益，當應由反訴被告負擔。
　　 
三、綜上，原告於本訴部分訴請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返還溢收之保管款1,847,498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於反訴部分依系爭合建契約訴請反訴被告給付52,000元，及依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自113年5月8日起（反訴原告之繕本逕寄反訴被告，惟未提提送達日期，本件自以113年5月7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為此部分請求之意思表示到達反訴被告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諭知本訴訴訟費用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則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由反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依敗訴之程度分別負擔。 
四、原告之本訴請求既經駁回，所為之假執行聲請，即無依據，自應駁回。反訴原告於反訴部分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假執行，惟反訴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0,000元，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反訴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本訴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施介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曾怡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98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大信  
訴訟代理人  李茂增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柏森  

訴訟代理人  歐致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利潤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52,00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得假執行。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52,000元為反訴原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執行。
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依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13日簽訂「溪寮段合建
    協議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被告溢收新臺幣(下同)1,
    847,498元，應予返還本息；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本件言詞辯
    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主張依系爭合建契約，其尚得自反訴被
    告即本訴原告溢收之數額中請求分配款19,426,880元，依兩
    造於112年2月9日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第5點，反訴
    原告得分配保留款1,346,250元，另反訴被告違反系爭合建
    契約約定，亦致反訴原告受有損害，反訴原告依系爭合建契
    約、系爭協議書第5點、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為一
    部請求1,346,250元。經核反訴之標的，與本訴原告於本訴
    之攻擊防禦方法相牽連，且反訴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並得與
    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是認本件反訴之提起，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二、反訴原告於起訴時之聲明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34
    6,25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審理中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
    為訴之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9,000元，及其中1,346,
    250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其中1,232
    ,750元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而反訴請
    求之事實追加反訴被告擅自使用處分反訴原告所有之高雄市
    大寮區大寮段149、149-1、149-2、153-6、161及161-1地號
    等6筆土地（下稱系爭6筆土地），造成反訴原告損害1,180,
    750元，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9條約定、民法第535條、第54
    4條、第184條規定請求，並減縮依系爭合建契約伊尚得自反
    訴被告溢收之數額中請求分配款19,426,880元部分，均為反
    訴被告同意，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亦予
    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高雄市大寮
    區大寮段149、149-1、149-2、152、153、153-1、153-2、1
    53-3、153-4、153-5、153-6、161及161-1地號等13筆土地
    （下稱系爭13筆土地），伊則負責處理土地以外之興建及銷
    售事務並墊付該等費用，建案名為「崧揚學墅院」，6戶獨
    棟住宅（下稱系爭建案），所收價金以一定比例由兩造各自
    保管，待全數交屋後再行結算，售屋收入應先支付兩造所墊
    付費用，利潤再以伊45%、被告45%、代銷人員即訴外人黃盛
    苹10%之比例分配。系爭建案完銷總收入為新臺幣(下同)538
    ,500,000元，利潤為151,792元，兩造應各分得68,306元，
    然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分得之保管款為12,883,120元，溢收
    1,930,983元，扣除被告應分得之利潤，被告應返還伊1,847
    ,49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847,498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則以：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系爭建案所收總價金
    中60%作為伊土地價金，40%則為原告建屋之成本，總價扣除
    成本費用如利潤超過7,000,000元，再依原告稱比例分配予
    兩造及黃盛苹。另於111年9月1日將利潤分配之基準約定為5
    ,000,000元。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簽立後，分別於109年9月
    17日及111年9月1日簽立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簽立協議書
    ，另簽立系爭協議書。依系爭合建契約原告所得分配之房屋
    款為21,540,000元，實際上原告已分得40,966,880元，超過
    應分配數額，原告另以本訴訴請伊返還款項，自屬無據等語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予假執行。 
　㈢得心證之理由
　⒈兩造因系爭建案簽立系爭合建契約、109年9月17日補充條款
    、111年9月1日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協議書及系爭協議書
    ；系爭建案總銷售額為53,850,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且有上開契約、條款、協議在卷可參，可認為真實。至原
    告主張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分得之保管款為12,883,120元，
    溢收1,930,983元，扣除被告應分得之利潤，被告應返還1,8
    47,498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
    件應審酌為：原告依系爭合建契約第7條之約定請求被告返
    還1,847,498元，是否有理由？
　⒉查系爭合建契約固約定「交屋過戶時，依照房地比例撥款（
    暫定房40%、地60%，視屆時會計師節稅而定）至甲（即原告
    ，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之帳戶。」（第6條）
    、「完成交屋後一個月內結案分配利潤（分配比例為甲方45
    %、乙方45%、丙方10%）」（第7條）。惟兩造於109年9月17
    日簽立補充條款將第6條之約定變更為「交屋過戶時，其土
    地本金扣除高雄銀行土地融資部分雙方協議每銷售乙戶以13
    0萬元整撥至乙方帳戶」，再於112年1月9日簽立協議書補充
    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同意前3戶撥款優先塗銷高雄銀行土
    建融資款項。」「第四戶、第五戶、第六戶分階段過戶，請
    鳳山區農會分別撥款，每戶50%撥入黃柏森（即被告）指定
    帳戶，50%撥入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即原告）指定帳戶
    」，最後簽立系爭協議書，用以補充系爭合建契約、112年1
    月9日協議書，並稱「本批建案共有六戶已完銷，並已於112
    年2月3日由鳳山區農會撥款第四戶雙方各分配393.75萬元。
    目前仍有兩戶扣除5%保留款後預計撥款1,376萬元，故撥款
    順序四、五、六戶共撥款1,376萬元+393.75萬元2=2,163.5
    萬元，今為順利案件結案甲乙雙方同意以下處理方式」等語
    。可知兩造於系爭建案興建銷售過程中一再協議有關系爭建
    案收取之價金應如何使用及分配，嗣以系爭協議書約定最後
    處理方式，此由系爭協議書載明「今為順利案件結案甲乙雙
    方同意以下處理方式」可證。再依系爭協議書兩造約定之處
    理方式為「預扣款項：A房地合一稅款項312萬元，B崧揚匯
    款予買方41萬元，C乙方購地款項778萬元，D甲方代墊款318
    萬元，E營造應給付款項256萬元，F甲方購地款項60萬元。
    」，已包含兩造於系爭建案土地出資款、興建銷售成本。又
    另約定「甲乙雙方同意2,163.5萬元扣減上述預扣款項ABCDE
    F（共六項）後之餘額398萬元由甲乙雙方平均分配（各分配
    款199萬元）」，更進一步就扣除預扣款項後所餘之款項而
    為分配，再就「B2戶撥款金額727.5萬元，甲方分配254.625
    萬元，乙方分配472.875萬元，」「B3戶撥款金額648.75萬
    元，甲方分配227.063萬元，乙方分配421.678萬元」，依上
    可知係約定原告、被告分配比例為35%、65%，已變更系爭合
    建契約「暫定房40%、地60%」之分配比例，兩造並依系爭協
    議書履行完畢，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97頁）。原告
    雖主張系爭協議書非最終分配方式，分配款項僅係暫撥款等
    語。惟系爭協議書簽立時系爭建案6戶已完銷，所有之營建
    、土地成本及銷售收入均已確定，本得據以結案分配，而系
    爭協議書就銷售金額如何預扣支付兩造之成本及如何分配扣
    除後之金額，甚為明確，亦未有如系爭合建契約載明「暫定
    房40%、地60%」等係暫時保管款，亦無約定需另再為結算，
    難認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書為暫撥款之約定為真。
  ⒊兩造既為系爭建案順利結案而簽立系爭協議書之預扣分配約
    定，原告主張係最初簽立之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分配利潤，自
    無所據。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協議書第5點，伊尚可分配保留款1,34
    6,250元；另因反訴被告遲延交屋致伊遭系爭建案買家訴請
    賠償，亦致伊受有損害52,000元；反訴被告擅自使用處分伊
    所有之系爭6筆土地，造成伊損害1,180,750元，伊依系爭合
    建契約第8、9條約定、系爭協議書第5點、民法第535條、第
    541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於上開損害總額內為一部
    請求等語。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579,000元
    ，及其中1,346,250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其中1,232,750元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㈡反訴被告則以：系爭協議書第5點為系爭合建契約第7條分潤
    方式約定之再次說明，並非新的分配方式，反訴原告自不得
    據為請求之依據。系爭合建契約第1條明確約定由反訴原告
    提供系爭13筆土地（包含系爭6筆土地），伊則負責興建及
    銷售，伊在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範圍內全權處理系爭6筆土地
    ，並無違反系爭合建契約。訴外人即系爭建案買方齊偉成、
    林欣誼、曾威翔、吳芳諭（下稱齊偉成等5人）固對反訴原
    告為訴訟，並成立調解由反訴原告支付52,000元，惟齊偉成
    等5人誤解「通知交屋日」與「完成全部交屋手續日」之差
    別，反訴原告不為抗辯而任與齊偉成等5人成立調解，係反
    訴原告不察，非伊所致，亦不得向伊請求賠償等語，資為抗
    辯。並為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㈢得心證之理由
　⒈兩造因系爭建案簽立系爭合建契約、109年9月17日補充條款
    、111年9月1日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協議書及系爭協議，
    經本院認定系爭協議書為兩造最後處理方式，且已履行完畢
    ，如前所述。反訴原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向反訴被告訴請履
    行之權利。
　⒉系爭合建契約第1條約定由反訴原告提供系爭13筆土地（包含
    系爭6筆土地），反訴被告則負責興建及銷售，系爭建案完
    銷總收入為538,500,000元，高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委託代
    銷之委託底價總金額52,700,000元，足認反訴被告將系爭6
    筆土地於系爭建案銷售時統合運用，並無影響系爭合建契約
    預期之利益，難認反訴被告有何違反系爭合建契約之情事。
　⒊至齊偉成等5人對反訴原告為訴訟，並成立調解由反訴原告支
    付52,000元，為反訴被告所不爭執，雖反訴被告以齊偉成等
    5人誤解「通知交屋日」與「完成全部交屋手續日」之差別
    ，反訴原告未據理力爭，自願與齊偉成等5人成立和解，非
    反訴被告所致等語置辯。查反訴被告負責興建及銷售，如前
    所述，則反訴被告所擬具之買賣合約條款自應使買受人明瞭
    可了解其意，於訂約時，甚或履約過程詳為解說，避免紛爭
    ，惟反訴被告無法於銷售過程完成上開作為，使得反訴原告
    遭齊偉成等5人之訴訟，嗣以和解支付52,000元收場，此銷
    售端之紛爭所產生之不利益，當應由反訴被告負擔。
　　 
三、綜上，原告於本訴部分訴請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返還溢收之
    保管款1,847,498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反
    訴原告於反訴部分依系爭合建契約訴請反訴被告給付52,000
    元，及依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自113年5月8日起（反訴原告之繕本逕寄反訴被
    告，惟未提提送達日期，本件自以113年5月7日本院言詞辯
    論期日為此部分請求之意思表示到達反訴被告之日）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其餘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諭知本訴訴訟費用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則依
    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由反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依敗訴之程
    度分別負擔。 
四、原告之本訴請求既經駁回，所為之假執行聲請，即無依據，
    自應駁回。反訴原告於反訴部分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
    假執行，惟反訴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0,000元，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反訴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合於法律
    規定，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本訴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一部
    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施介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曾怡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98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大信  
訴訟代理人  李茂增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柏森  

訴訟代理人  歐致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利潤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52,00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得假執行。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52,000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執行。
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依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13日簽訂「溪寮段合建協議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被告溢收新臺幣(下同)1,847,498元，應予返還本息；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主張依系爭合建契約，其尚得自反訴被告即本訴原告溢收之數額中請求分配款19,426,880元，依兩造於112年2月9日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第5點，反訴原告得分配保留款1,346,250元，另反訴被告違反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亦致反訴原告受有損害，反訴原告依系爭合建契約、系爭協議書第5點、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為一部請求1,346,250元。經核反訴之標的，與本訴原告於本訴之攻擊防禦方法相牽連，且反訴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並得與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是認本件反訴之提起，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反訴原告於起訴時之聲明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346,25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審理中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為訴之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9,000元，及其中1,346,250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其中1,232,750元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而反訴請求之事實追加反訴被告擅自使用處分反訴原告所有之高雄市大寮區大寮段149、149-1、149-2、153-6、161及161-1地號等6筆土地（下稱系爭6筆土地），造成反訴原告損害1,180,750元，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9條約定、民法第535條、第544條、第184條規定請求，並減縮依系爭合建契約伊尚得自反訴被告溢收之數額中請求分配款19,426,880元部分，均為反訴被告同意，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亦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高雄市大寮區大寮段149、149-1、149-2、152、153、153-1、153-2、153-3、153-4、153-5、153-6、161及161-1地號等13筆土地（下稱系爭13筆土地），伊則負責處理土地以外之興建及銷售事務並墊付該等費用，建案名為「崧揚學墅院」，6戶獨棟住宅（下稱系爭建案），所收價金以一定比例由兩造各自保管，待全數交屋後再行結算，售屋收入應先支付兩造所墊付費用，利潤再以伊45%、被告45%、代銷人員即訴外人黃盛苹10%之比例分配。系爭建案完銷總收入為新臺幣(下同)538,500,000元，利潤為151,792元，兩造應各分得68,306元，然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分得之保管款為12,883,120元，溢收1,930,983元，扣除被告應分得之利潤，被告應返還伊1,847,49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847,4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則以：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系爭建案所收總價金中60%作為伊土地價金，40%則為原告建屋之成本，總價扣除成本費用如利潤超過7,000,000元，再依原告稱比例分配予兩造及黃盛苹。另於111年9月1日將利潤分配之基準約定為5,000,000元。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簽立後，分別於109年9月17日及111年9月1日簽立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簽立協議書，另簽立系爭協議書。依系爭合建契約原告所得分配之房屋款為21,540,000元，實際上原告已分得40,966,880元，超過應分配數額，原告另以本訴訴請伊返還款項，自屬無據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㈢得心證之理由
　⒈兩造因系爭建案簽立系爭合建契約、109年9月17日補充條款、111年9月1日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協議書及系爭協議書；系爭建案總銷售額為53,850,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上開契約、條款、協議在卷可參，可認為真實。至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分得之保管款為12,883,120元，溢收1,930,983元，扣除被告應分得之利潤，被告應返還1,847,498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酌為：原告依系爭合建契約第7條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1,847,498元，是否有理由？
　⒉查系爭合建契約固約定「交屋過戶時，依照房地比例撥款（暫定房40%、地60%，視屆時會計師節稅而定）至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之帳戶。」（第6條）、「完成交屋後一個月內結案分配利潤（分配比例為甲方45%、乙方45%、丙方10%）」（第7條）。惟兩造於109年9月17日簽立補充條款將第6條之約定變更為「交屋過戶時，其土地本金扣除高雄銀行土地融資部分雙方協議每銷售乙戶以130萬元整撥至乙方帳戶」，再於112年1月9日簽立協議書補充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同意前3戶撥款優先塗銷高雄銀行土建融資款項。」「第四戶、第五戶、第六戶分階段過戶，請鳳山區農會分別撥款，每戶50%撥入黃柏森（即被告）指定帳戶，50%撥入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即原告）指定帳戶」，最後簽立系爭協議書，用以補充系爭合建契約、112年1月9日協議書，並稱「本批建案共有六戶已完銷，並已於112年2月3日由鳳山區農會撥款第四戶雙方各分配393.75萬元。目前仍有兩戶扣除5%保留款後預計撥款1,376萬元，故撥款順序四、五、六戶共撥款1,376萬元+393.75萬元2=2,163.5萬元，今為順利案件結案甲乙雙方同意以下處理方式」等語。可知兩造於系爭建案興建銷售過程中一再協議有關系爭建案收取之價金應如何使用及分配，嗣以系爭協議書約定最後處理方式，此由系爭協議書載明「今為順利案件結案甲乙雙方同意以下處理方式」可證。再依系爭協議書兩造約定之處理方式為「預扣款項：A房地合一稅款項312萬元，B崧揚匯款予買方41萬元，C乙方購地款項778萬元，D甲方代墊款318萬元，E營造應給付款項256萬元，F甲方購地款項60萬元。」，已包含兩造於系爭建案土地出資款、興建銷售成本。又另約定「甲乙雙方同意2,163.5萬元扣減上述預扣款項ABCDEF（共六項）後之餘額398萬元由甲乙雙方平均分配（各分配款199萬元）」，更進一步就扣除預扣款項後所餘之款項而為分配，再就「B2戶撥款金額727.5萬元，甲方分配254.625萬元，乙方分配472.875萬元，」「B3戶撥款金額648.75萬元，甲方分配227.063萬元，乙方分配421.678萬元」，依上可知係約定原告、被告分配比例為35%、65%，已變更系爭合建契約「暫定房40%、地60%」之分配比例，兩造並依系爭協議書履行完畢，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97頁）。原告雖主張系爭協議書非最終分配方式，分配款項僅係暫撥款等語。惟系爭協議書簽立時系爭建案6戶已完銷，所有之營建、土地成本及銷售收入均已確定，本得據以結案分配，而系爭協議書就銷售金額如何預扣支付兩造之成本及如何分配扣除後之金額，甚為明確，亦未有如系爭合建契約載明「暫定房40%、地60%」等係暫時保管款，亦無約定需另再為結算，難認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書為暫撥款之約定為真。
  ⒊兩造既為系爭建案順利結案而簽立系爭協議書之預扣分配約定，原告主張係最初簽立之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分配利潤，自無所據。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協議書第5點，伊尚可分配保留款1,346,250元；另因反訴被告遲延交屋致伊遭系爭建案買家訴請賠償，亦致伊受有損害52,000元；反訴被告擅自使用處分伊所有之系爭6筆土地，造成伊損害1,180,750元，伊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9條約定、系爭協議書第5點、民法第535條、第541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於上開損害總額內為一部請求等語。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579,000元，及其中1,346,250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1,232,750元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反訴被告則以：系爭協議書第5點為系爭合建契約第7條分潤方式約定之再次說明，並非新的分配方式，反訴原告自不得據為請求之依據。系爭合建契約第1條明確約定由反訴原告提供系爭13筆土地（包含系爭6筆土地），伊則負責興建及銷售，伊在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範圍內全權處理系爭6筆土地，並無違反系爭合建契約。訴外人即系爭建案買方齊偉成、林欣誼、曾威翔、吳芳諭（下稱齊偉成等5人）固對反訴原告為訴訟，並成立調解由反訴原告支付52,000元，惟齊偉成等5人誤解「通知交屋日」與「完成全部交屋手續日」之差別，反訴原告不為抗辯而任與齊偉成等5人成立調解，係反訴原告不察，非伊所致，亦不得向伊請求賠償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㈢得心證之理由
　⒈兩造因系爭建案簽立系爭合建契約、109年9月17日補充條款、111年9月1日補充條款，112年1月9日協議書及系爭協議，經本院認定系爭協議書為兩造最後處理方式，且已履行完畢，如前所述。反訴原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向反訴被告訴請履行之權利。
　⒉系爭合建契約第1條約定由反訴原告提供系爭13筆土地（包含系爭6筆土地），反訴被告則負責興建及銷售，系爭建案完銷總收入為538,500,000元，高於系爭合建契約約定委託代銷之委託底價總金額52,700,000元，足認反訴被告將系爭6筆土地於系爭建案銷售時統合運用，並無影響系爭合建契約預期之利益，難認反訴被告有何違反系爭合建契約之情事。
　⒊至齊偉成等5人對反訴原告為訴訟，並成立調解由反訴原告支付52,000元，為反訴被告所不爭執，雖反訴被告以齊偉成等5人誤解「通知交屋日」與「完成全部交屋手續日」之差別，反訴原告未據理力爭，自願與齊偉成等5人成立和解，非反訴被告所致等語置辯。查反訴被告負責興建及銷售，如前所述，則反訴被告所擬具之買賣合約條款自應使買受人明瞭可了解其意，於訂約時，甚或履約過程詳為解說，避免紛爭，惟反訴被告無法於銷售過程完成上開作為，使得反訴原告遭齊偉成等5人之訴訟，嗣以和解支付52,000元收場，此銷售端之紛爭所產生之不利益，當應由反訴被告負擔。
　　 
三、綜上，原告於本訴部分訴請被告依系爭合建契約返還溢收之保管款1,847,498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於反訴部分依系爭合建契約訴請反訴被告給付52,000元，及依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自113年5月8日起（反訴原告之繕本逕寄反訴被告，惟未提提送達日期，本件自以113年5月7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為此部分請求之意思表示到達反訴被告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諭知本訴訴訟費用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則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由反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依敗訴之程度分別負擔。 
四、原告之本訴請求既經駁回，所為之假執行聲請，即無依據，自應駁回。反訴原告於反訴部分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假執行，惟反訴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0,000元，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反訴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本訴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施介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曾怡嘉　


